附件13

2021年昆明市白酒小作坊专项

监督抽检监测实施方案

为切实加强白酒小作坊监管，结合我市白酒生产经营提升整治行动开展的专项抽检。针对2020年白酒小作坊专项发现的监督抽检不合格项目、风险监测问题项目进行跟踪抽检，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根据《2021年昆明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实施方案》，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任务计划

     本次抽检覆盖全市白酒生产经营企业、小作坊和散装白酒经营者（含供应散装白酒的餐饮服务经营者）。

附表1.昆明市白酒专项抽检监测任务分配表

	单位
	白酒专项监督抽检

	
	生产环节
	流通环节
	餐饮环节
	小计

	五华
	10
	10
	10
	30

	盘龙
	60
	10
	10
	80

	官渡
	2
	10
	10
	22

	西山
	34
	10
	10
	54

	呈贡
	2
	10
	10
	22

	东川
	150
	15
	7
	172

	晋宁
	70
	15
	10
	95

	富民
	112
	15
	7
	134

	宜良
	45
	15
	7
	67

	石林
	67
	15
	9
	91

	嵩明
	110
	15
	7
	132

	禄劝
	153
	30
	30
	213

	寻甸
	152
	15
	7
	174

	安宁
	85
	15
	10
	110

	阳宗海
	10
	10
	5
	25

	高新
	1
	10
	7
	18

	经开
	10
	10
	7
	27

	度假
	0
	10
	6
	16

	空港
	29
	10
	5
	44

	合计
	1102
	250
	174
	1526


二、检验项目

见附表

附表2：昆明市白酒专项抽检检验项目表

	食品大类

（一级）
	食品亚类

（二级）
	食品种类

（三级）
	食品细类

（四级）
	检测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酒类
	蒸馏酒
	白酒
	白酒、白酒（液态）、白酒（原酒）
	总酸、总酯
	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

	
	
	
	
	乙酸乙酯
	GB 2757 
GB 2762

	
	
	
	
	甲醇
	GB 2757

	
	
	
	
	氰化物（以HCN计）
	GB 2757

	
	
	
	
	糖精钠（以糖精计）
	GB 2760

	
	
	
	
	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
	GB 2760

	
	
	
	
	三氯蔗糖
	GB 2760


三、检验机构

承检机构由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政府采购管理规定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
　　四、经费安排
抽检经费由市级财政食品安全预算资金保障。
五、完成时限
　　本次专项抽检应当于2021年10月31日前完成抽样、检验、数据分析、风险分析等相关工作，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市局。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抽检工作，加强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要明确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负责抽检工作，要确保工作的延续性和人员的稳定性。

（二）严格工作程序，做好质量控制。各县（市）区要明确工作时间、工作任务和职责分工，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1年版）》有关参数组织抽样和检测工作，确保程序合法有效，采样过程规范，检验结果准确。执法人员要针对抽检事项认真填写《现场检查笔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等相关文书，所填信息必须完整、准确。

（三）做好不合格食品的核查处置，及时通报信息。各县（市）区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有计划，分阶段组织好采样工作。在抽检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应及时进行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采集固定相关证据，依法进行查处。要严格信息管理，遵守工作纪律，不得擅自发布和传播监督抽检的相关信息。

附件13-1
昆明市2021年白酒小作坊专项监督抽检小作坊样品情况补充表

抽样单编号：                   
	被抽样单位名称
	
	小作坊登记证编号
	

	
	
	营业执照证编号
	

	被抽样单位负责人/被抽样人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被抽样地址
	

	主要原料来源

	购进单位
	
	购进单位联系方式
	

	购进单位地址
	

	样品信息

	1
	样品名称
	

	2
	是否为直接勾兑酒
	
	勾兑主要原料
	

	3
	样品工艺（勾选）
	□固态发酵  □液态发酵  □固-液发酵  

	4
	发酵原料组成
	

	5
	发酵（渥堆）
	时间
	
	温度
	

	6
	渥堆覆盖材料
	

	7
	酒曲选择
	

	8
	蒸煮
	时间
	
	温度
	

	9
	蒸馏器具材料
	

	10
	管道材质
	

	备注
	

	被抽样单位：

被抽样人（签字）：

填表日期：
	抽样单位：

抽样人（签字）：

填表日期


注：1.直接勾兑白酒不需填写样品信息4-10的内容；

直接勾兑酒需抽检样品勾兑主要原料，并填写附件5。如：食用酒精。

此补充表一式两份，一份需交组织抽样检验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一份交承检机构。

附件13-2

昆明市2021年白酒小作坊-勾兑酒溯源情况补充表

抽样单编号：                   
	勾兑主要原料
	□食用酒精

□其他（              ）
	是否有明示生产厂家
	

	生产厂家
	
	生产许可证号
	

	生产地址
	

	产品规格
	
	盛装容器
	

	购买渠道
	□电商：□淘宝 □京东 □拼多多 □其他（        ）

□他人购买：联系人（          ），联系方式（          ）

□批发市场：销售单位（                 ）

联系人（          ），联系方式（          ）

□其他（                                                  ）

	被抽样单位：

被抽样人（签字）：

填表日期：
	抽样单位：

抽样人（签字）：

填表日期


注：1.勾兑主要原料包装信息及标签需拍照或原包装留存。

2.此补充表一式两份，一份需交组织抽样检验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一份交承检机构。

附件13-3

昆明市2021年白酒小作坊专项监督抽检餐饮样品情况补充表

抽样单编号：                   
	被抽样单位名称
	
	营业执照证编号
	

	被抽样单位负责人/被抽样人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被抽样地址
	

	餐饮样品购进来源

	购进单位
	
	购进单位联系方式
	

	购进单位地址
	

	样品信息

	1
	样品名称
	

	2
	自泡酒原料组成
	

	3
	基酒选择
	

	4
	基酒来源
	

	5
	基酒购进单位
	

	6
	购进单位联系方式
	

	7
	基酒购进数量
	

	8
	基酒购进时间
	

	备注
	

	被抽样单位：

被抽样人（签字）：

填表日期：
	抽样单位：

抽样人（签字）：

填表日期


注：1.样品信息内容部分仅对餐饮自泡酒进行填写。

2.此补充表一式两份，一份需交组织抽样检验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一份交承检机构。


